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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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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式焙烧机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带式焙烧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正常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由设备本体、传动系统、润滑系统、炉罩系统及台车吊具等组成的用于钢铁厂氧化球

团用的带式焙烧机（以下简称焙烧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804-2000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3767  声学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1345-2013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GB/T 13306  标牌 

JB/T 5000.2-2007  火焰切割通用技术条件 

JB/T 5000.3-2007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 3部分：焊接件 

JB/T 5000.4-2007  铸铁件通用技术条件 

JB/T 5000.5-2007  有色金属铸件通用技术条件 

JB/T 5000.6-2007  铸钢件通用技术条件 

JB/T 5000.7-2007  铸钢件补焊通用技术条件 

JB/T 5000.8-2007  铸件通用技术条件 

JB/T 5000.9-2007  切削加工通用技术条件 

JB/T 5000.12-2007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2部分：涂装  

JB/T 5000.13-2007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3部分：包装 

JB/T 5000.14-2007  铸钢件无损检测 

JB/T 5000.15-2007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5部分：锻钢件无损探伤 

3 型号及基本参数 

3.1 型号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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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示例：有效面积为 504m
2
的焙烧机标记为 BD-504带式焙烧机。 

3.2 主要技术参数 

焙烧机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 。 

表 1   焙烧机主要技术参数 

项   目 BD-252 BD-388 BD-504 BD-624 

设备规格（m
2
） 252 388.5 504 624 

年产球团（万吨） 200 250 400 500 

有效长度（m） 72 111 126 156 

台车有效宽度（mm） 3500 3500 4000 4000 

台车长度（mm） 1500 1500 1500 1500 

生料处理量（t/h） 200 300 550 700 

料层高度（mm） 400（含铺底料 100） 400（含铺底料 100） 400（含铺底料 100） 400（含铺底料 100） 

台车运行速度（m/min） 
0.7～3.2 

（正常 2） 

1.1～3.3 

（正常 2.7） 

0.7～5.0 

（正常 4.0） 

0.6～5.5 

（正常 4.5） 

头尾轮中心距（m） 83.6 122.6 137．6 169.1 

头尾轮节圆直径（mm） φ4136 φ4136 φ4136 φ4136 

台车栏板高度（mm） 400 400 400 400 

车轮间距（mm） 760 760 760 760 

轨道间距（mm） 4740 4740 5240 5240 

啮辊间距（mm） 4400 4400 4900 4900 

外形最大尺寸（mm） 5022×1500×1068 5022×1500×1068 5522×1500×1068 5522×1500×1068 

台车数量（台） 120 172 192 234 

风箱数量（件） 24 37 23 30 

4 正常工作条件 

4.1 焙烧机应在下列条件下可靠运行：  

a)台车工作环境温度800℃～1200℃；  

b)给矿漏斗工作环境温度≤800℃；  

c)工作电源为三相交流电源，频率为50 Hz，电压≤1000V。  

d)物料粒度：烧结矿粒度为8mm～16mm。 

e)海拔不超过1000m 

5技术要求 

B D XXX 

有效面积，m
2
 

 

焙烧机汉语拼音 

 

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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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焙烧机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经规定程序审批的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5.2 焙烧机外表面应光洁、平整、美观，涂层均匀，无明显流痕，气泡、漏涂等现象。 

5.3 对加工制造的通用要求 

5.3.1根据经验测量模具尺寸。模具的尺寸应符合铸件及未加工面的规定公差。无规定公差的未加工表

面尺寸，应符合铸件-尺寸公差和机械加工余量体系要求，公差等级 CT9-10。 

5.3.2铸钢件质量应符合 JB/T 5000.4、JB/T 5000.5、JB/T 5000.6、JB/T5000.7 的规定；锻件质量应

符合 JB/T 5000.8的规定；铸钢件超声检测应符合 JB/T 5000.15-2007的规定。 

5.3.3对于较小的或轻微的铸造缺陷应予修整。如果缺陷的尺寸需要通过焊接来进行矫正时，那么应小

心地将其碾出 V型后，才能开展必要的焊接工作。所有焊接修复都必须按照焊接程序（WPS）的要求进

行。 

5.3.4焊缝不应有目测可见的裂纹、气孔、固体夹渣等缺陷 , 焊接质量应符合 JB/T 5000.3的规定； 

除另有规定外，焊条一律采用 E4303焊条焊接；焊接件超声检测应符合 JB/T 11345-2013的相关规定。 

5.3.5焊接的组件焊接后应进行矫正，焊接时应注意控制扭曲和收缩的影响。 

5.3.6焊接组件后要消除内应力；消除内应力后，不允许再进行焊接。 

5.3.7除注明外，所有焊接件全部为连续周围角焊缝，其焊缝高度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焊缝高度 

钢板厚度,  mm ≤6 6～10 10～14 ＞14 

焊缝高度,  mm 4～6 6～8 8～10 12～14 

5.3.8台车加工，在设计钻夹具和检验量具时，除非在图纸上另有规定，根据 DIN2768、等级 mH的公差，

应适用于没有公差指标的机械加工面的尺寸。 

5.3.9切削加工质量应符合 JB/T 5000.9的规定；凡未注明公差的尺寸，其公差值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公差值                                  mm 

尺寸范围 ≤10 10～30 30～120 120～300 300～1000 1000～2000 2000～4000 4000～6000 

允许公差 ±0.2 ±0.4 ±0.6 ±0.8 ±1.2 ±1.5 ±2.0 ±2.5 

5.3.10除注明外一般的孔应当焊后钻制；严格禁止用气割开孔。 

5.3.11为精确控制，孔应当用钻模进行钻制，孔定位偏差不得大于 0.3mm。 

5.3.12火焰切割执行 JB/T 5000.2 标准。 

5.3.13所有钢板和型钢下料加工粗糙度 25。 

5.3.14 除注明外，所有未注形位公差全部按 GB/T 1804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中机械加工的表面按 GB/T 

1804-2000中Ⅲ级的要求；型钢、焊接件及铸件非加工表面按GB/T 1804-2000中v级要求制造。 

5.4 整机性能 

5.4.1 焙烧机整机应运转平稳，不允许有卡阻、起拱、跑偏等不良现象 

5.4.2 焙烧机各部件在运转时不允许有影响整机稳定性的振动。 

5.4.3 在焙烧机输料线路上，特别是在受料点、卸料点应保证物料顺畅。   

5.4.4 当焙烧机工作时，各部分工作机构应按工艺流程要求联锁。 

5.4.5 各种机电保护装置应反应灵敏、动作准确可靠。 

5.4.6电器元件与线路无异常振动及发热现象，绝缘与接地良好。 

5.4.7 焙烧机安装完毕后应进行空负荷试验和载荷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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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主要零部件要求 

5.5.1焙烧机本体 

5.5.1.1头部星轮和尾部星轮的中心线平行度公差为±1mm。 

5.5.1.2头部星轮和尾部星轮的中心线与焙烧机中心线的垂直度公差为±0.5mm。 

5.5.1.3头部弯道和尾部弯道对焙烧机中心线的对称度公差为±2mm。 

5.5.1.4 吸风装置两侧滑道对焙烧机中心线的对称度公差为±2mm。 

5.5.1.5头部星轮与尾部星轮的中心高度差≤3mm，只允许尾部低。 

5.5.1.6水冷系统、落棒密封装置应经 0.5Mpa水压试验。 

5.5.2台车 

5.5.2.1台车车体 

5.5.2.1.1材质：铬钼钢。 

5.5.2.1.2产品满足图纸及其技术要求。 

5.5.2.1.3制造及检验标准： 

a) 化学成分（%）：符合表 4要求。 

表 4 台车车体化学成分参数表 

C Mn Si Mo Cr P S AL 

0.05～0.18 0.50～0.80 ≤0.60 0.45～0.65 1.00～1.50 ≤0.03 ≤0.010 ≤0.05 

Cu≤0.5 Ni≤0.5 W≤0.1 Cu+Ni+W≤1 S+P≤0.040  

b) 热处理：铸件加工前要进行正火（900～950℃、保温 2小时、空冷至 400℃）；回火处理（650～

700℃、保温 2小时、炉冷）。 

c) 机械性能：符合表 5要求。 

表 5 台车车体机械性能参数表 

抗拉强度(N/mm
2
) 屈服强度(N/mm

2
) 断裂伸长率（%） 冲击试验（J） 

≥490 ≥275 ≥20 ≥15 

 

d) 金相分析：符合表 6要求。 

表 6 台车车体金相分析参数表 

项目 参数/要求 标准 

光学显微照片分析 微观结构 ASTM E33% Nital 试液进行浸蚀 

夹杂物含量 每个平均最大 2.5(A, B, C & D) ASTM E45 方法 A 

晶粒尺寸 等级 4 ASTM E112 

e) 缺陷补焊：执行 JB/T 5000.7-2007《铸钢件补焊》标准。 

f) 表面质量：目测检查铸件表面，不得有粘砂、氧化皮、裂纹等缺陷，符合 JB/T 5000.6-2007《铸

钢件》标准要求。 

g) 着色探伤：车体四角的内转角着色探伤检查，其它部位目测检查，对疑似裂纹的部位进行着色

探伤检查确认。 

h) 超声波探伤：执行 JB/T 5000.14-2007《铸钢件无损探伤》标准，符合Ⅱ级要求，探伤部：两

侧边梁工作面。检查频率为首批 001号、002号、003 号，后续毛坯车体每 10件探伤检查 1件。 

i) 铸件尺寸：铸件应符合图纸尺寸和公差，未注公差执行 JB/T 5000.6-2007《铸钢件》标准 CT13

级；机械加工尺寸执行 JB/T 5000.9-2007《切削加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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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产品标识：按图纸设计要求在车体两侧毛坯面指定位置铸出标识。 

k) 台车装配后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7的规定。 

表 7 台车装配尺寸公差参数表 

尺寸代号 极限偏差 mm 

L ±0.5 

B1单件尺寸 ±0.15 

B2 ±2 

H ±0.5 

B3 ±2 

B4 ±0.3 

四个车轮工作面高度差 ≤0.5 

5.5.2.1.4提供文件： 

a) 化学成分报告（按浇注炉次） 

b) 机械性能报告，包括抗拉强度σb、屈服强度σs、延伸率δ、断面收缩率ψ（按热处理炉次） 

c) 金相分析报告 

d) 尺寸检查报告 

e) 着色检查报告 

f) 超声波检查报告 

5.5.2.2端梁 

5.5.2.2.1材质：22Mo4 

5.5.2.2.2产品满足图纸及其技术要求 

5.5.2.2.3制造及检验标准： 

a) 化学成分（%）：符合表 8要求 

表 8 台车端梁化学成分参数表 

C Mn Si Cr Mo P S 

0.18～0.23 0.50～0.80 0.30～0.60 ≤0.30 0.35～0.45 ≤0.02 ≤0.015 

 

b) 热处理：铸件加工前要进行正火+回火处理。 

c) 机械性能：符合表 9要求 

表 9 台车端梁机械性能参数表 

屈服强度(N/mm2) 抗拉强度(N/mm2) 断裂伸长率（%） 

≥245 440～590 ≥22 

 

d) 金相分析，符合表 10要求 

表 10 台车端梁金相分析参数表 

项目 参数/要求 

光学显微照片分析 微观结构 

夹杂物含量 每个平均最大 2.5(A, B, C & D) 

晶粒尺寸 等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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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缺陷补焊：执行 JB/T 5000.7-2007。 

f) 表面质量：目测检查铸件表面，不得有粘砂、氧化皮、裂纹等缺陷，符合 JB/T 5000.6-2007。 

g) 着色探伤：轴头与筋连接根部着色探伤检查，其它部位目测检查，对疑似裂纹的部位进行着色

探伤检查确认。 

h) 超声波探伤：执行 JB/T 5000.14-2007《铸钢件无损探伤》标准，符合Ⅱ级要求，探伤部位为

轴孔端面（4处），检查频率为首批 001号、002号、003号，后续端梁每 20件探一件。 

i) 尺寸：铸件应符合图纸尺寸和公差，未注公差执行 JB/T5000.6-2007 CT13级。机械加工尺寸执

行 JB/T 5000.9-2007。 

j) 产品标识：按图纸设计要求在车体两侧毛坯面指定位置铸出标识。 

5.5.2.2.4提供文件： 

a) 化学成分报告（按浇注炉次） 

b) 机械性能报告，包括抗拉强度σb、屈服强度σs、延伸率δ、断面收缩率ψ（按热处理炉次） 

c) 金相分析报告 

d) 尺寸检查报告 

e) 着色检查报告 

f) 超声波检查报告 

5.5.2.3下栏板 

5.5.2.3.1材质：35CrMo 

5.5.2.3.2产品满足图纸及其技术要求。 

5.5.2.3.3制造及检验标准： 

a) 化学成分（%）：符合表 11要求 

表 11 台车下栏板化学成分参数表 

C Mn Si Cr Mo P S 

0.33～0.38 0.50～0.80 0.15～0.35 0.80～1.10 0.15～0.25 ≤0.035 ≤0.035 

b) 热处理：铸件加工前要进行退火处理。 

c) 机械性能：符合表 12要求 

表 12 台车下栏板机械性能参数表 

屈服强度(N/mm
2
) 抗拉强度(N/mm

2
) 延伸率(%) 

≥510（未改） ≥740（未改） ≥12 

d) 缺陷补焊：执行 JB/T 5000.7-2007《铸钢件补焊》标准。 

e) 表面质量：目测检查铸件表面，不得有粘砂、氧化皮、裂纹等缺陷，符合 JB/T 5000.6-2007

要求。 

f) 着色探伤：对于目测检查疑似裂纹的部位进行着色探伤检查确认。 

g) 尺寸：铸件符合图纸尺寸和公差要求，未注公差执行 JB/T 5000.6-2007 CT13 级。机械加工尺

寸执行 JB/T 5000.9-2007。 

5.5.2.3.4提供文件： 

a) 化学成分报告（按浇注炉次） 

c) 机械性能报告，包括抗拉强度σb、屈服强度σs、延伸率δ、断面收缩率ψ（按热处炉次） 

d) 尺寸检查报告 

5.5.2.4上栏板 

5.5.2.4.1材质：0Cr25Ni20。 

5.5.2.4.2产品满足图纸及其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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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4.3制造及检验标准： 

a) 化学成分：符合表 13要求（%） 

表 13 台车上栏板化学成分参数表 

C Mn Si Ni Cr Mo P S 

0.35～0.45 ≤1.50 ≤1.75 19.0～22.0 24.0～27.0 ≤0.50 ≤0.04 ≤0.03 

b) 热处理：铸件加工前要进行退火处理。 

c) 机械性能：符合表 14要求。 

表 14 台车上栏板机械性能参数表 

屈服强度(N/mm
2
) 抗拉强度(N/mm

2
) 延伸率(%) 

≥250 ≥450 ≥10 

d) 缺陷补焊：执行 JB/T5000.7-2007标准。 

e) 表面质量：目测检查铸件表面，不得有粘砂、氧化皮、裂纹等缺陷，符合 JB/T5000.6-2007。 

f) 着色探伤：对于目测检查疑是裂纹的部位进行着色探伤检查确认。 

g) 尺寸：铸件应符合图纸尺寸和公差，未注公差执行 JB/T5000.6-2007。 

5.5.2.4.4提供文件： 

a) 化学成分报告（按浇注炉次）。 

b) 机械性能报告，包括抗拉强度σb、屈服强度σs、延伸率δ。 

c) 尺寸检查报告。 

5.5.2.5篦条 

5.5.2.5.1材质：Cr25Ni12。 

5.5.2.5.2产品满足图纸及其技术要求。 

5.5.2.5.3制造及检验标准： 

a) 化学成分（%）：符合表 15要求。 

表 15 台车篦条化学成分参数表 

C Mn Si Ni Cr Mo P S 

0.20～0.50 ≤2.0 ≤2.0 11.0～14.0 24.0～28.0 ≤0.50 ≤0.04 ≤0.04 

b) 机械性能：符合表 16要求。 

表 16 台车篦条机械性能参数表 

屈服强度(N/mm
2
) 抗拉强度(N/mm

2
) 延伸率(%) 

≥242 ≥518 ≥10 

c) 缺陷补焊：执行 JB/T 5000.7-2007。 

d) 表面质量：目测检查铸件表面，不得有粘砂、氧化皮、裂纹等缺陷，符合 JB/T 5000.6-2007。 

e) 着色探伤：对于目测检查疑是裂纹的部位进行着色探伤检查确认。 

f) 尺寸：铸件应符合图纸尺寸和公差，未注公差执行 JB/T 5000.6-2007。 

g) 按图纸设计要求在篦条毛坯面指定位置铸出标识。 

5.5.2.5.4提供文件： 

a) 化学成分报告（按浇注炉次） 

b) 机械性能报告，包括抗拉强度σb、屈服强度σs、延伸率δ。 

c) 尺寸检查报告 

5.5.2.6移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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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度 H极限偏差：±3mm 

b) 宽度 B极限偏差：±2mm 

c) 导轨装在支架上面后对水平面的平行度偏差为±3mm 

5.5.2.7导轨 

a) 导轨半径极限偏差：±3mm 

b) 导轨的间距极限偏差：±1mm 

5.5.2.8台车车轮 

5.5.2.8.1材质：台车车轮的材质为锻钢，其机械性能应符合表 17的规定。 

表 17 台车车轮机械性能参数表 

抗拉强度(N/mm
2
) 屈服强度(N/mm

2
) 延伸率(%) 

≥588 ≥294 ≥14 

5.5.2.8.2车轮工作面硬度 HRC（46-50）。 

5.5.2.8.3台车车轴的材质为锻钢，其机械性能应符合表 18的规定。 

表 18 台车车轴机械性能参数表 

抗拉强度(N/mm
2
) 屈服强度(N/mm

2
) 延伸率(%) 

≥588 ≥294 ≥14 

5.6 安全要求 

5.6.1 焙烧机传动装置外露转动部分应配备防护罩，用户在旋转件周围应设置防护栏杆。 

5.6.2 焙烧机用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绝缘电阻、耐压试验等要求应符合 GB 5226.1 的有关规定。 

5.7 涂装  

5.7.1 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按JB/T 5000.12的规定。重要零部件的表面处理应达到Sa2

½级。辅助零部件或设备的表面处理应达到Sa2级或St3级(手工除锈)。 

5.7.2 漆膜总厚度不应低于120μm； 

5.7.3 焙烧机在包装运输前，应对零部件进行涂装，涂装应符合JB/T 5000.12中的规定。  

5.7.4焙烧机面漆应均匀、细致、光亮、完整和色泽一致，不应有粗糙不平、漏漆、错漆、皱纹、针孔

及流挂等缺陷。 

6 试验方法  

6.1 传动装置试验 

6.1.1 试前准备 

试前准备工作如下： 

a) 选用试验电动机，其转速应尽可能符合设计要求，但应不小于额定转速70％；  

b) 用手转动电动机连接轴应无异常接触； 

c) 检查并确认无漏装零件； 

d) 将减速器与电动机连接。 

6.1.2 运转时间  

按工作方向运转30min以上，使轴承外部发热到稳定状态为止，然后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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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试验结果测量与记录  

a) 目测减速器运转状态，是否平稳，有无振动或噪声；  

b) 用白粉涂抹在密封处进行渗漏检测；  

c) 用热电偶温度计测定轴承外部温度，其与室温的差值即为轴承温升；  

d) 用热电偶温度计或油位计自带的温度计测定油箱中油液温度。  

6.2 预组装试验 

带式焙烧机关键部件的厂内预装；包括：头部弯道、尾部弯道、尾部移动架、尾部骨架等及双方认

为有必要的其它部件，预组装试验按照下列方法和要求执行。 

6.2.1 场地准备 

选择有具备 50T 以上桥式起重机并有足够场地的车间进行，因带式焙烧机体积庞大、重量巨大，

地面要做加强处理。按照图纸在地面铺设30mm以上钢板以承重。 

6.2.2 放线 

严格按照设备图纸放线并在基础钢板上做标记，放线检验合格后所有设备底板就位，严格找平找正

后用临时卡扣固定，检验无误后再在底板上引入安装基准线。 

6.2.3 框架的预组装 

在地面做平台组装横向框架，在检验合格后用行车吊起竖吊至底板位置，找正后临时固定后连接纵

向梁。 

6.2.4 头尾轮地面预组装 

检验头轮轮毂合格后安装星齿并确认，星齿通用部分可以无差别安装。 

6.2.5 头轮吊装就位调整水平 

把头轮吊至头部框架位置，用垫片调整到规定标高以及水平并调至正确位置与纵向中心线重合并垂

直于中心线。 

6.2.6 头轮弯轨的组装及校正 

安装头部弯轨与正确位置并调整与星轮配合尺寸。严格按照正式安装的步骤进行螺丝全方位拧紧。 

6.2.7 尾部活动架地面预组装 

活动架地面平台组合并检验所有相关尺寸是否合格。合格后安装尾部弯轨，尾部。 

6.2.8 安装尾部活动架以及尾轮，并组搭平台用于观察和检验设计、安装尺寸 

先吊入尾部星轮并临时固定，在吊入尾部活动架与安装好的托辊上并临时固定。尾轮吊入活动架上

并封闭活动架侧板。整体调整活动架以及尾部星轮与正确的标高、水平等。 

6.2.9 上下轨道就位安装 

在头尾部安装校正完毕后按照弯轨接头实际标高连接轨道并保持水平跨度合格并固定，要求头尾弯

道按照设计要求组装到位，并根据设计要求进行试车并调整。 

6.2.10 台车预组装 

组装一定数量的台车并检验合格。 

6.2.11 台车通过实验 

用卷扬机，桥式起重机相配合并根据现场情况临时安装导向滑轮，由上部横向放台车，缓慢的拖动

台车入轨并顺利滑下至下轨道。顺滑并无卡涩为合格。 

6.2.12 验收 

要求搭建平台，以能测量及观察各部件安装及运行情况，并按照设计要求检测各部位要求尺寸及精

度，调整合格后方可验收。 

6.3 整机噪声检测  

焙烧机整机噪声的检测应按GB/T 3767的规定。  



T/SSEA XXXX-2020 

 

6.4 漆膜厚度测定  

焙烧机的漆膜厚度用漆膜（涂料）测厚仪测定。 

6.5 水密封试验  

6.5.1 焙烧机的落棒密封装置、水冷系统需进行水压试验，不得有渗水和漏水现象。 

6.5.2 水压试验的方法 

焙烧机的落棒密封装置，水冷系统以 0.5MPa的水压试验。将水压机加压至 0.6MPa，用白粉涂于密

缝处，历时 20min，检查无渗漏。水压试验，严禁在无水条件下负荷运行，及时控制水温升降和进行水

量调节。 

6.6 力学性能试验 

对带式焙烧机的关键部件台车体和端染必须进行力学性能试验。试验方法及要求按相关标准的规定

执行。 

6.7 金相试验 

台车体和端梁的金相试验。试验的基础上、要求和方法，按照本标准 5.5.2.1，3（4）/5.5.2.2，

3（4）的规定。 

6.8 整机试验 

6.8.1空负荷试验 

带式焙烧机在工作现场安装完毕后，应进行空负荷低速 1m/min试车 12h，然后再以高速 4m/min试

车 12h以上。目测检验正常条件下的整机性能，按照本标准 5.4.1、5.4.2、5.4.4、5.4.5、5.4.6的要

求执行。 

6.8.2载荷试验 

带式焙烧机在工作现场空负荷试验后，应进行 24h～48h载荷试验。目测检验正常运行条件下的整

机性能，按照本标准 5.4.1、5.4.2、5.4.3、5.4.4、5.4.5、5.4.6的要求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焙烧机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焙烧机须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时应附有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文件 

7.2.2 出厂检验下列项目：  

a）焙烧机的出厂检验项目为本标准5.2、5.3、5.5、5.7；  

b）焙烧机整机安装后检验项目为本标准5.4、5.6。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焙烧机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b) 正常生产后，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正常生产后的定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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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f)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7.3.2 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本标准的全部要求。  

7.3.3 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进行。检验若不合格，则应加倍抽样进行复检，

若复检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若仍有一台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使用说明书   

8.1 每台焙烧机应在机器明显的位置固定产品标牌，其型式与尺寸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产品标牌

应标明下列内容：  

a) 产品型号及名称；  

b) 主要技术参数；  

c) 产品执行标准号出厂编号及日期。  

d)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e) 出厂编号、制造日期。 

8.2 台车车体的产品标识：见本标准 5.5.2规定。 

8.3 焙烧机应编制产品使用说明书，其内容应符合 GB/T 9969的规定。 

8.4 焙烧机的包装标志应包括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并应符合GB/T 6388、GB/T 191

的规定。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焙烧机的包装应符合JB/T 5000.13的规定。  

9.2 焙烧机分为封闭包装、裸装和捆装等。箱装时零、部件在箱内应固定牢固。  

9.3 焙烧机外露加工表面应进行防腐、防锈处理。  

9.4 封闭包装箱外壁上应有明显的文字标记，并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其内容包括： 

a) 收货站及收货单位名称；  

b) 发货站及发货单位名称；  

c) 合同号、产品名称和型号；  

d) 毛重、净重、箱号及外形尺寸；  

e) 起吊作业标志和储运图示标志。  

9.5 裸装时应在明显位置有文字标记。  

9.6 随机附带下列技术文件  

a）产品总图及易损件明细表；  

b）产品使用说明书；  

c）质量证明书或产品合格证；  

d）装箱单。 

9.7 焙烧机应符合水路和陆路运输的有关规定。 

9.8 电气设备应存放在室内或装在防水严密的包装箱内。  

9.9 焙烧机各零部件包装应存放在具有防雨、防潮、干燥的场所。半年维护保养一次，采用涂油防锈措

施，其中电气设备应在干燥和通风性良好的仓库内贮存。 


